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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  
培正团〔2024〕19 号  

 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 

2024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、学生团体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校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工作，推动我校

学生科研工作有序开展，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期完成，根据《广东

培正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培正团〔2024〕9号）

相关规定，校团委将组织开展学生科研项目中期检查，现将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对象 

2023—2024 学年学生科研立项项目（详见培正团〔2023〕

58 号文）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项目研究计划的实施情况；阶段性研究进展情况和中期成

果；经费支出、使用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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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程序 

（一）立项负责人组织填写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科研项目中

期检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学校学生科研管理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将进行检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专家组对所有项目进行书面或者现场答辩，并对所检

查内容进行综合评定。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取消立项资格，并

追回或适当核减项目资助经费： 

1.中期评估检查时，无论何种原因，一直未开展研究，或未

能按立项规定的相关进程完成同期主要任务和指标或主要技术

指标达不到要求； 

2.项目负责人因学籍变动、健康等原因不能正常进行研究工

作，并未按规定程序变更项目负责人，导致项目研究停滞； 

3.擅自变更负责人或研究内容； 

4.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，或提供的中期检查资料、数

据不真实； 

5.专家认为立项的条件已不存在或课题已无开展必要。 

（二）各项目团队须在 2024 年 3 月 27 日前完成“百千万工

程”突击队小程序注册和信息上传。 

（三）未按时进行中期检查的学生科研项目（指导教师、团

队成员）不能参与优秀学生科研项目（指导教师、团队成员）评

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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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相关表格请自行到校团委官网办事指南常用表格处

（http://tw.peizheng.edu.cn/cat.php?id=28）下载，不随文

下发。所有表格需双面打印，并在左侧进行装订，于 2024 年 4

月 14 日 17:00 之前交至校学生科研管理工作办公室（学生活动

中心 612 室） 

联 系 人：黄  都、梁泳娴（学生） 

联系电话：020-86710010、18475141248 

工作邮箱：gdpzxytwxskjb3_0@126.com 

  

附件：广东培正学院学生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表 

 

 

 
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2024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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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培正学院学生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表 
 

填写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项目名称  

批准立项编号  项目类型 □重点项目   □一般项目 

项目形式 □论文     □调查报告     □研究报告     □其他 

负责人姓名  联系方式  

所属学院  专业  

项目参与者  

项目进展、存

在的问题及 

解决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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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阶段计划

（细化分工、

工作任务等） 

 

项目负责人 

意见 

签名: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指导教师 

意见 

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生科研管理

委员会意见 

签名（代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每学期至少填写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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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月 23 日印发   


